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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禁 非 法 取 用 地 下 水
一、法律赋予的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四十八条 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

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
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向水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
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

二、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取水许可和水资源

费征收管理条例》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批机关不

予批准，并在作出不批准的决定时，书面告知申
请人不批准的理由和依据:

第 (五 )款 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能够满足用
水需要时， 建设项目自备取水设施取用地下水
的;

第 (六 )款 可能对第三者或者社会公共利
益产生重大损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地下水管理条例》
第二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地下水取水

工程，应当同时安装计量设施。已有地下水取水
工程未安装计量设施的，应当按照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安装。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第三十一条 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的

区域内，禁止新建地下水取水井用于餐饮、浴池、
洗车等服务业和水空调、 小区和单位集中供水
等 。已经修建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封闭 ;逾期不封闭的，由

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封闭，所需费用由责任人
承担。

三、承担的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六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
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
施，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的，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1)未经批准擅自取水的;
(2)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取水许可和水资源

费征收管理条例》
第四十八条 未经批准擅自取水，或者未依

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处罚 ;给他人
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排除妨碍、赔偿损失。

第四十九条 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擅
自建设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补办有关手续 ;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
被批准的，责令限期拆除或者封闭其取水工程或
者设施;逾期不拆除或者不封闭其取水工程或者
设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组织拆除或者封闭，所需费
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 伪造、涂改、冒用取水申请批
准文件、取水许可证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和非法财物，并处 2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浅析曹文轩儿童文学创作个性
———以《草房子》《青铜葵花》为例

王永军

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 曹文轩应该算是比较独特的一位，作
为创作主体他有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同时他的作品中展现出
来的审美理想、叙事美学、苦难意识与悲悯情怀等都是同期其他
儿童文学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特质形成了曹
文轩与众不同的儿童文学创作个性（审美个性）。 艺术家创作个性
是指“在一定生理基础上并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艺术家个人独特
的较为稳定的全部心理特征的总和。 ”【1】虽然创作个性的形成离
不开先天因素，但它们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作家的审
美理想、生活经历、创作实践等后天因素。 笔者试图从审美理想、
生活经历和唯美追求等方面探讨曹文轩儿童文学创作个性特征，
解密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别具魅力的个性所在。

一、执着于儿童文学使命的深度思考
曹文轩曾说他最崇拜的中国人是鲁迅先生，鲁迅极其重要的

思想贡献则是关于国民性思想，尤其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曹
文轩影响很大，以《网》等一类作品为代表的早期作品“鲁迅”的痕
迹很明显。 曹文轩儿童文学观的形成和发展深受鲁迅先生国民性
思想的影响，孩子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如何把孩子培养成才或
者孩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理想人性一直是他苦苦思索的问题。从
“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到“为儿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再到“为
人类提供良好的精神底色”创作观念的逐步发展和演变，构建良
好的儿童品性一直贯穿其儿童文学作品创作的全过程，是永恒的
主题，无论文学思潮如何变迁，不管市场是否畅销，曹文轩始终坚
守儿童文学创作的这一初心，执着于儿童文学历史使命———为人
类提供良好的精神底色———的理想表达。 曹文轩 1992 年在日本
的一次演讲中说：“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有这种沉重感和崇高感。 对
人类负责，首先是对民族负责，儿童文学作家应当站到这样一个
高度来认识笔下的每一个文字。 儿童文学作家应为健全民族性
格、提高民族的质量以至人类的质量做出贡献。 我们应当站到这
一点上之后，便会自然知道如何来处理体裁、主题，甚至是如何使
用语言。 ”【2】 基于这样的审美理想，《草房子》、《细米》、《青铜葵
花》等作品中真、善、美成为人物、环境、故事的总基调，并以此构
建精神家园对抗现实的世界。 孩子是国家、民族未来的希望，曹文
轩期望用“美”来陶冶情操，荡涤心灵，用美的力量感动和感染孩
子们，同样也期望用“美”的世界孵化和守护孩子们善良、勇敢、坚
韧、责任等精神品格，从而为人生打下良好的精神底色。

把着力于儿童精神底色的构建作为使命是曹文轩对儿童文
学价值的深度思考。 经过数代儿童文学家的辛勤耕耘，儿童文学
园地百花齐放，春色满园。 它们或启蒙，或益智，或教育，或科普，
或娱乐等等，成为文学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 在儿童文学创作园
地里曹文轩是比较独特的一位， 可谓是一位 “非典型儿童文学
家”，首先他集作家和学者为一身，其次他的儿童作品不仅适合少
年儿童也能满足成人的审美需求。他也在多种场合阐述个人的儿
童文学观，对儿童文学的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尤其专注于儿
童美好人性的塑造，他呼吁儿童作家站在国家和民族乃至全人类
的高度进行文学创作。 曹文轩基于学者儿童文学理论素养、审美
理想以及创作实践，创作了《草房子》、《细米》、《青铜葵花》等一系
列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塑造了桑桑、青铜、葵花等众多典型儿童
人物形象，在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家中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和个性特征。

二、乡村经历的反复抒写
故乡承载了我们许多过往，酸甜苦辣、离愁别绪，内心深处对

故乡总有一种别样的情绪，故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总是让人

刻骨铭心，对于每个人而言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坐标，更是乡
愁源头和归宿。 童年的经历是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对于作
家而言，童年经验是生活所给予他的一笔伟大而珍贵的馈赠。 （文
学理论家童庆炳语）“艺术创作是主客观的有机统一，审美个性则
是主观对客观及主体自身的整合和独特显现，因此，独特的人生
经历不仅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独特的表现对象和独特的审美
感受、审美体验，而且在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内化、积淀于艺术家的
心理，天长日久就构成了艺术家审美心理的个性特征。 ”【3】当然
独特的人生经历只是影响作家的个性审美心理，要构成鲜明的创
作个性，唯一的途径就是创作实践。 在持之以恒的实践过程中，不
断地整合创作主体和审美客体的关系，从审美心理诉求到审美对
象的确立，从审美理想到叙事内容及叙事策略等反复实践，最终
形成作家自己的创作风格，形成与众不同的鲜明而独特的个性特
征。 曹文轩在乡村生活了很多年，对他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巨大
影响。 曹文轩在长篇小说《细米》代后记《乡村情结》中表示：“二十
年岁月，家乡的田野上留下了我斑斑足迹，那里的风，那里的云，
那里的雷，那里的雨，那里的苦菜与稻米，那里的一切，皆养育了
我，影响了我，从肉体到灵魂。 ……许多这样美丽、动人的乡村故
事早就孕育我心中，深深地迷恋着我。 ……我悄悄地将它们保存
在记忆里，且独自欣赏着。 我想有朝一日，等我已将它们的意义充
分领会了，我会把它们付之于文字公布于世的。 现在，我认为时机
已经成熟了。 ……我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将这些在心中珍藏了多年
的故事写了出来。 乡村固定了我的话语。 回想起来，我在写它们
时，有一种如鱼得水、顺流而下的轻松与自如。 ”【4】于是在《草房
子》、《细米》、《青铜葵花》中反复出现了大河、大船、水车、芦苇、海
滩、茨菰等典型意象，油麻地、稻香渡和大麦地等典型环境以及温
柔如水、清丽脱俗、水灵灵的水乡女孩形象，苏北地区特有的风土
人情在作品中也得到了特有的展现。 曹文轩在回答《草房子》是否
有生活的原型时，他说：“那是一本以我少年时一段非常重要的生
活为背景的小说，里面的小主人公桑桑，他有一个真实的姓名，那
就是曹文轩。 校长的原型就是我的父亲，里面写了很多我个人童
年的真实经历。 ”【5】曹文轩成长系列小说的主人公除了桑桑，其
他如林冰、细米以及青铜等，他们的身上都有曹文轩儿时的影子，
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 艺术源于生活，作家个人经历经过时间的
沉淀和主观上的取舍筛选，成为其叙事作品的故事内容主要构成
题材，通过反复的抒写，情感的表达也愈加强化，体裁的处理技巧
日渐成熟。 不断抒写个体经验的过程即是不断认识自我、确立自
我的过程，作家借助艺术形式把自己的体验、对生活的理解和感
受表达出来，这样的作品个性就十分突出，也获得了别人无法代
替的价值。 乡村经验（经历）的反复抒写也成为了曹文轩儿童文学
作品显著的个性特征。

三、唯美的追求
不少读者表示，读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会产生强烈的情感

共鸣，甚至感动落泪！这种情感体验在其他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中
是很少见的。究其原因在于曹文轩对于作品“美”的执着追求。这是

曹文轩基于儿童文学创作理想和作品叙事上协调统一的精心
考量 ， 更重要的是对当前文学创作现实有针对性的个性选择。
曹文轩曾说：“在今天的中国文学界是不能谈美、谈美感的，谁谈谁
矫情———即便是人家不说你矫情，你自己也会觉得矫情、心里发
虚。 ……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写的是丑，并非脏，而中国当下大量
的文学作品写的恰恰不是丑而是脏。 这是两个相去甚远的境界与
格调。 ”【6】“美”的追求成为他对抗当下审美现实的武器，唯美的、
理想化色彩的作品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独树一帜，也成为了曹文
轩儿童文学作品鲜明的个性特征。他对于美的追求源于废名、汪曾
祺、沈从文等老一辈作家的影响，也源于自己的创作实践。 尤其是
作为学者对于美的力量的认知，他坚信美的力量和道义的力量、情
感的力量及智慧的力量一样令人感动。曹文轩执着于展示美、表现
美、赞美美好的人性，用美作为主要元素构建“美丽的精神家园”，
着力用美的力量来感动感染读者，净化心灵，从而实现儿童文学创
作的审美理想。 曹文轩的“唯美”追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着力于“美”的表达
曹文轩对于美的不懈追求主要体现在意境美、人性美及人物

美的构建上。 《草房子》在美的表现上，尤其是意境美的营造上其
实并不是特别突出，然而，作品的成功却让曹文轩找到了与众不
同的创作之路———对美的执着表达。 到了《细米》和《青铜葵花》这
两部长篇作品，美的表达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青铜葵花》
直接采用“以诗入文”的笔法，将诗歌的意境植入到人、物和景的
书写中，读者仿佛置身世外桃源：

大麦地像一艘巨大的船，停泊在对岸的芦苇丛里。
她看到了高高的草垛，他们像小山，东一座西一座。 她看到了

楝树。 楝树正在开放着淡蓝色的小花，她看不清花，只能看见一团
团的淡蓝色，它们像云轻轻笼罩在树冠上。 她看见了炊烟，乳白色
的炊烟，东一家西一家的炊烟，或浓或淡，飘入天空，渐渐汇合在
了一起，在芦苇上空飘动着。

狗在村巷里跑着。一只公鸡飞到了桑树上，打着鸣。到处是孩
子们咯咯的笑声。

作品中这样的场景还有很多很多，曹文轩似乎深得陶渊明的
精髓，简单的几个意象，寥寥几笔的勾勒，便成了生机盎然、纯美
的山水田园：墟里炊烟、鸡鸣树巅、犬吠深巷、阡陌交通、黄发垂
髫，怡然自乐。 这些诗意空间的营造构建了“曹氏乡村乌托邦”，为
的便是为不安的灵魂提供一个精神休憩之所。

人性美也是曹文轩着力表现的内容。 作者喜欢将人性置于苦
难中去体现和考量，苦难是磨刀石，也是试金石，人性的善良和丑
陋、虚伪和真诚在苦难面前一览无余，人性在苦难中或升华或沉
沦。因为对美的执着追求，曹文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对人性美的礼
赞。 《草房子》中桑桑、细马及杜小康等都遭遇了疾病、家庭巨变等
变故，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小主人公们也曾经一度痛苦、失落和
彷徨，但最终都选择了直面苦难，展现了坚硬且富有韧度的人性。
曹文轩在《青铜葵花》中更是将苦难作为青铜、葵花和大麦地所有
人生活的背景，青铜一家人和大麦地的人们彼此守望相助，相互扶

持共渡难关，将人性的洁净、坚韧展现地细致入微且感人至深。
曹文轩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一直遵循着自己的唯美的文

学主张。 大麦地、稻香渡和油麻地的孩子们形象都很典型，男孩善
良、调皮且倔强，老人豁达、无私，女孩往往温柔如水，聪明伶俐。
曹文轩似乎特别钟情于女性形象的塑造，《草房子》里的纸月，《细
米》里的梅汶，《青铜葵花》里的葵花，无论年龄大小，每个都是带
有江南女性特有的清丽脱俗的气质、眼神温柔、心灵手巧。 在他的
作品中几乎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反面人物，他淡化了纷纷扰扰的
现实世界，也舍弃了真实世界里的人性丑陋。 这种带有浪漫主义
色彩的描绘，明显地体现了曹文轩的个性特征，和他的唯美追求
是一致的。

（二）适应“唯美”表达的叙事选择
曹文轩曾在《站在水边的人无法不干净》一文中表示：“我比

较向往诗性，儿童文学、儿童视角能帮我实现、达到我向往的目
标，满足我的美学趣味。 ”儿童视角是曹文轩为实现自己美学趣味
而精心构思的结果。 之所以选择儿童视角，是因其建构的文本内
容与社会现实存在较大的审美差距，只有从儿童视角叙事才合乎
逻辑。 具有了儿童色彩、儿童思维以及儿童对现实世界稚嫩理解
的理想世界与社会真实世界拉开了巨大的审美距离，从而为唯美
地表达创造了可能性。 同时儿童视角作为一种限制性叙事策略在
实际写作实践中想完全剥离创作主体，用一种纯粹的儿童眼光去
审视世界，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毕竟儿童的语言表达、思维方式
和逻辑性还不能完全满足作者的创作意图。 在叙事需要和创作意
图冲突权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儿童视角成人经验
的选择性表达。 借助儿童视角表达成人的经验经历。 《青铜葵花》
中频繁出现的戏剧式的“旁白”“画外音”都是鲜活的例证。 “七岁
女孩葵花走向大河边，雨季已经结束，多日不见的阳光，正像清澈
的流水一样，哗啦漫泻于天空。 一直低垂而阴沉的天空，忽然飘飘
然扶摇直上，变得高远而明亮。 ”（《青铜葵花.小木船》）这实质上
就是作者对自己童年的回忆和记录，这种回忆和记录是有明确指
向性和选择性的，选择是以体现作者创作意图为标准的。 在物质
极为贫乏的年代，关于童年的记忆，除了刻苦铭心的贫穷和饥饿
外，多数是童年的趣事，诸如下河洗澡、摸鱼捉虾、上树掏鸟蛋、骑
牛打架以及少不经事的恶作剧等。曾经习以为常的生活经历通过
孩子的眼睛再现出来，显得异常纯净和温馨，这恰恰是作者所追
求的或者希望的孩子的模样和世界的模样。

曹文轩选择唯美的表达一方面是基于个人审美理想，另一方
面则是对读者的审美水平、欣赏趣味的预期分析。 只有被更广泛
的读者（孩子们）认同接受才可能起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引领
和陶冶作用。

综上所述，曹文轩以《草房子》和《青铜葵花》为代表的长篇儿
童文学作品中展现的对儿童文学使命的深度思考、个体经验的反
复抒写及对“美”的不懈追求已然成为其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和
鲜明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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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这些看点值得关注
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规定学校建立爱国

主义教育相关课程联动机制，要求推动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
范区、重点区建设……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 26 日首次提请十
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诸多规定值得关注。

看点一：在全体人民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宪法规定，国家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有维护

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
义务。在此基础上，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进一步明确：国家在
全体人民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培育和增进对中华民族和伟
大祖国的情感，传承民族精神、增强国家观念，壮大和团结一
切爱国力量，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
和自觉行动。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张翔认为， 以立法形式
保障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 能够让宪法相关规定得到有效落
实，有利于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有利于进一步维护国家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根据草案， 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涵盖思想政治、 历史文
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大好河山、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
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实施方式上，强
调要利用红色资源、文化遗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化场馆
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奖励，国庆节和
重要纪念日、重大节庆日等活动，通过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宪

法宣誓等仪式礼仪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邢云文表示， 与国歌

法、国徽法、国旗法等专门法相比，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的内容
综合性、广泛性较强。实践中，应当着力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有机统一，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
全过程；发挥好家庭、学校、社会的作用，善用“大思政课”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通过在国家宪法日广泛开展宪法宣
誓等仪式，让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切实感受到宪法的权威。
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要继续深化宪法宣誓、国家象征标志
等制度的教育功能， 通过仪式礼仪等增强人民群众的家国情
怀。”邢云文说。

看点二：突出对青少年和儿童的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
草案规定，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学校

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
入各类学科中。

陕西西安西咸新区第一小学教科研中心主任呼延闻婷介
绍，近年来，她所任职的小学着力构建爱国主义教育“生活化”
课程体系，除了在思政课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之外，还倡导开
设红色研学课程、纪念日实践课程、传统节日实践课程等，让

爱国主义教育自然而然地融入孩子的日常生活。
草案对学校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出了具体要求。比

如，建立爱国主义教育相关课程联动机制，针对各年龄段学生
特点，确定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内容；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
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各类主题活动等。

呼延闻婷说， 要在常规课程教学中更加注意挖掘红色素
材， 补充相应的时代背景或英雄事迹， 对学生进行主题式教
育；对于与课本知识相关的红色资源、红色基地，要鼓励学生
前往参观，近距离感受爱国主义精神力量。

邢云文建议，结合当代青少年接受习惯，创新爱国主义教
育方式方法，加强网上爱国主义教育空间建设；继续完善爱国
主义教育主体责任和工作机制，形成政府、社会、学校、家庭推
进爱国主义教育的合力。

看点三：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相关职责与作用
草案规定了爱国主义教育的领导机制，对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和群团组织等的爱国主义教育职责予以明确。
根据草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红色资源的保护、

管理和利用，发掘具有历史价值、纪念意义的红色资源，推动红
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重点区建设，发挥红色资源和红色旅游
的教育功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文物等部门应当
加强对文物古迹、 传统村落等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发掘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等。

草案还从建立健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认定、保护、管理
制度，支持爱国主义题材文艺作品和出版物的创作、出版，支
持爱国主义教育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 对在爱国主义教育中
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个人给予表彰奖励等方面， 加强支持保
障力度。

“草案的规定突出了文艺作品评选、理论研究和先进表彰
等工作的爱国主义导向，有利于在全社会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说。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徐继敏表示， 草案赋予中央和地方
爱国主义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和统筹协调职责，规定中
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部门在各自职责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工
作， 要求各群团组织发挥各自优势向相关群体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这些针对不同主体职能定位制定的“权责清单”，能更好
发挥各类主体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的作用， 进一步提升法
治化治理能力。

草案还对侮辱国歌、国旗、国徽，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
烈事迹和精神等违背爱国主义精神的禁止性行为及其法律责
任作出规定。

余凌云表示，草案的这些规定与现行法律相衔接，对于进
一步落实宪法有关规定、 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法治保障。

（新华社北京 6 月 26 日电
记者 白 阳 王子铭 冯家顺）

（上接一版）
2018 年 8 月， 安徽理工大学与淮南东辰集

团共同发起成立安徽煤系固废物综合利用与采
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研究总院， 先后与北京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等多个科研院所、
高校展开战略合作，构筑了产学研一体的科技创
新平台、科研成果转化和技术输出平台。

“围绕煤电固废物综合利用，基地谋划重点
项目 20 个，已投产项目 6 个，在建 3 个。”淮南市
经信局负责人张斌告诉记者，该市将固废劣势转
化为资源优势，培育和扶持一批工业固废物综合
利用专业化现代化企业和企业集群，打造新型环
保建材产业体系。

科技创新，物尽其用
———从“陶粒建材”到“稀土提取”

走进淮南市国家级大宗煤电固废物综合利
用产业集聚基地潘集园区，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厂
房映入眼帘，园区内机声隆隆，咖啡色的陶粒从
生产线上滚滚而下。

“我们攻克了煤矸石陶粒系列技术难题，研
发出煤矸石轻质发泡陶粒、全煤矸石高强陶粒和
滤水陶粒系列产品，填补国内高灰熔点煤石生产
轻质发泡陶粒的空白。” 淮南东辰集团改革发展
部副部长王保川告诉记者，该项技术煤矸石掺入
量在 96%以上，为煤矸石新型建材工业化利用提
供了技术支撑。

2018 年 10 月，淮南东辰集团建设了国内第
一条 5 万立方米全煤矸石陶粒中试线，经过近 2
年时间的测试，实现从实验室成果向工业化生产
转化。2022 年 11 月 9 日，2 条年产 20 万立方米
煤矸石陶粒生产线建成投产。

“目前，淮南东辰集团实现煤矸石陶粒各种

规格系列产品全覆盖。”淮南东辰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懋告诉记者。

从高灰熔点煤矸石陶粒开发，到煤矸石陶粒
轻质超高性能混凝土开发，到稀贵金属富集提取
研究，淮南市在煤电固废资源循环利用领域的科
研从未止步。综合治理研究总院已获得 2 项发明
专利、4 项实用新型专利，9 项发明专利和 4 项实
用新型专利正在申报和审核中。

在江苏省盐城市，曾经让响水华益厂区道路
固化工程头疼的滩涂固化问题，如今已经被低碳
胶凝材料有效解决。

“在煤矸石综合利用中，东辰集团与南京工
业大学合作进行了低碳胶凝材料的研发。” 王保
川告诉记者，除了滩涂固化领域的应用，还广泛
应用于建筑、交通、道路和土壤修复等领域。

2020 年，东辰集团、淮南师范学院、安徽理
工大学、中科院广州能源所 4 家单位联合以《煤
基固体废弃物中稀土及贵金属元素富集关键技
术研究及示范》为题，成功申报了 2020 年安徽省
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截至目前， 该项目总投入
1000 余万元，中试实验已基本结束。

“该项目推进煤基固废高值化利用，为我国
稀土及贵金属资源多元供给提供了现实可靠的
有效途径。”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
究所二级研究员曹晏说。

循环经济，市场广阔
———从“点石成金”到“绿色产业”

日前，一批高强轻集料（陶粒）从淮南市国家
级大宗煤电固废物综合利用产业集聚基地运到
上海建工集团工程研究院，进行中试后，将用于
装配式建筑结构的承重构件。

“煤矸石‘脱胎换骨’后变成陶粒，具有保温、

抗渗、隔音、抗腐蚀以及强度高等特点，相比玄武
岩等高性能骨料， 不仅强度更强， 重量也减轻
50%。” 安徽东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
明淮告诉记者。

从煤矸石到煤矸石砖，价格仅翻一倍，而陶
粒的价格是煤矸石价格的 10 至 15 倍，科技赋能
带来了产品的高附加值。

目前，东辰集团已经与上海建工集团签订合
作协议，就这种优质绿色建筑轻骨料的应用达成
共识。 在国家级大宗煤电固废综合利用基地里，
东辰集团共规划 17 个项目， 全部建成后可实现
年处置煤矸石 1000 万吨以上、 粉煤灰 200 万吨
以上，减少碳排放 300 余万吨。

记者日前来到寿县窑口镇工业园， 明英新
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环保型蒸压加气混
凝土砌块正在装车外销， 而企业的生产原料来
自凤台电厂的粉煤灰。

“一年可以消耗 10 万吨粉煤灰， 企业年产
值 2000 万元以上。” 企业负责人鲍继刚告诉记
者， 将电厂废弃的粉煤灰资源综合再利用， 生产
加工成保温、 隔热、 节能的新型墙面砌体材料。

在淮南大通区上窑工业集聚区， 安徽诺威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每年以淮南平圩电厂、 田集
电厂的 51 万吨粉煤灰为原料， 产品广泛用于预
拌混凝土、 水泥稳定土及沥青路面等， 销往皖
北及沪苏浙地区。

淮南市以煤系固废为主要生产原料的规模
以上企业有 23 家， 以煤系固废为生产配料的规
模以上企业有 58 家。 预计到 2025 年末， 淮南
市大宗固体废物工业产品转 化 利 用 率 达 到
100%， 年消纳利用工业固体废物达到 2060 万
吨， 实现产值 50 亿元以上。


